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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C_97_E5_B8_88_E8_c65_221617.htm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保

证西北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生源质量，

维护学校和考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及教育部有关高考招生录

取工作的政策规定，结合西北师范大学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

，制定本章程。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西北师范大学普通本科

招生工作。 第二条 西北师范大学招生工作贯彻“公平竞争、

公正选拔、公开程序，德智体美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

录取”的原则。 第三条 西北师范大学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

部门、新闻媒体、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。 第二

章 学校概要 第四条 学校全称：西北师范大学 第五条 学校代

码：10736 第六条 办学性质：甘肃省省属重点大学 第七条 办

学层次：以本科、研究生为主 第八条 办学类型：普通高等学

校 第九条 学习形式：全日制 第十条 办学地点：甘肃省兰州

市 第十一条 办学理念：崇尚学术，追求卓越 第三章 组织机

构 第十二条 西北师范大学设立本科招生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

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，讨论决定招生重大事宜。 第十三条 西

北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，

具体负责西北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。 第十四条 西北

师范大学纪委、监察处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。 第四章 录 取 

第十五条 西北师范大学招生计划通过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、

学校招生简章、学校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公布。 第十六条 在高

考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，学校按照



不超过学校在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生计划的120%的比

例调阅考生档案，具体比例视各省生源情况而定。 第十七条 

西北师范大学对考生体检的要求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

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。 第十八条 在第一学校志愿报考我

校的考生满额情况下，按公布的招生计划，首先录取第一学

校志愿的考生；在第一学校志愿不满的情况下，不拒绝非第

一学校志愿考生。 第十九条 我校各专业对考生单科成绩均有

要求，单科成绩达到我校最低控制线的出档考生，专业志愿

分配按照“分数优先”原则进行。当考生成绩无法满足考生

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，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，学校根据考

生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

，直至录满；如果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，则作退档处理。 第

二十条 我校同意执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教育行政部门

、招生考试机构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规定。 第二十一

条 保送生的选拔严格按教育部和甘肃省教育厅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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